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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强化作风效能建设，巩固作风建设成果，保障各项规章制度和措施落实到位，持续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，根据集团党委的部署和要求，结合公司督查和部门自查实际，现将三月份督查情况通报如下：
一、总体情况
各部门、子公司在公司的统一领导下，围绕各自中心和当前重点工作，抓防疫、保安全、优服务、促发展，在深化作风建设、制度再落实工作中坚定信念、正视问题，在“喜迎二十大、再次站高沙”主题教育活动中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和执行力，勠力同心、坚韧不拔，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。
二、考勤情况
公司本部、技防部、物业部考勤正常，人员无缺卡、迟到、早退等现象。
押运部：一中队许伟伟、陈晨、范存存迟到；二中队蔡成勇迟到；三中队高文浩（2次）、史小磊（2次）迟到，章李荣旷工半天。
人防部：行政中心钱阳、崔书兰迟到。
顺安检测：王伟缺卡。
三、工作纪律情况
公司本部、技防部、物业部、顺安检测无违反工作纪律人员。
人防部：开发区实验幼儿园刘培林，磨头初中曹全值班记录不规范；博物馆顾兵、沈义正，长江高中孙福强、金书萍，白蒲幼儿园刘海洋在岗不履职；黄市水厂黄祥根，丁西小学张爱国，磨头税务宋荣光，常青初中张海群，广电许金明着装不合格；黄市水厂黄祥根，向阳幼儿园任建兵，高井农商行刘兰美脱岗；外国语初中桂一丁，丁西小学陆军，白蒲幼儿园陈斌，家仕乐丁邦泉，丁堰幼儿园陈云，丁堰小学沈长富，白蒲初中徐新华在岗打瞌睡；下原水厂北区吴亚军内务卫生差。
押运部：一中队盛天池、王杰、陆小健、薛鹏旭，二中队周仲，三中队章李荣执行任务过程中不按规定佩戴口罩；一中队朱小伟驾驶押运车辆不系安全带；陆小健、薛鹏旭防弹衣着装不整；一中队许应飞，二中队何浩浩、陈建（2次），三中队吴奇宇，超速驾驶押运车辆。
四、通报批评
押运部一中队严仕坤执行任务过程中不按规定佩戴口罩、睡岗，且不服从管理，予以停岗学习，书面检讨，通报批评；
押运部二中队试用期人员洪宇，在岗前酒精测试中数值严重超标，属于酒后上岗的行为，违反公司管理制度和押运禁令，予以调离押运岗位，通报批评；
押运部三中队杨健，在岗前酒精测试中数值超标，属于酒后上岗的行为，违反公司管理制度和押运禁令，予以停岗学习，警告处分，书面检讨，通报批评。
五、通报表扬
人防部：中国银行港区支行曹小梅，行政中心孙晓东在岗期间拾金不昧；中国银行如皋支行营业部黄勤，再次成功阻止一起网络诈骗，价值三万余元；开发区实验小学执勤队员日常工作得到校方肯定多次表扬。
押运部：三中队刘建明履职认真，及时发现隐患，予以通报表扬。
富皋为民，保驾护航。各部门、子公司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内部监督，筑牢“内城墙”，以“阳光学习年”为活动载体持续学习提升，增强应变能力，“杜绝业务不精、作风浮而不实”，学会统筹安排，构建内外、上下联动，相互贯通、形成合力的监督体系，充分发挥监督的提醒、预防、整改、完善及保障作用，以监督质效促动作风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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